表7.1   中國大陸的企業法律法規

	民法通則（法律1986）→1998年作重要修改

民事訴訟法（法律，非國有企業破產主要根據該法規，1990）

全民所有制企業法（法律，1998）、全民所有制企業破產法（法律，1986年）

集體企業條例（法規，1990、1991）

私營企業條例（法規，1988）→合夥企業法（法律，1997）、個人獨資企業法（1999）

股份制公司規範化意見（部門法規，1992）→公司法（法律，包括股份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，1993）→1999年作重要修改

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（1979）、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（1988）

證券條例（法規，1993）→證券法（法律，1998）


說明：法律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：法規為國務院頒佈：部門法規得到中共國務院批准，由國務院有關部門頒佈。除中外合資企業法外，大陸有關非國有企業的大多數法律產生於1980年代中期以後，但此前由於改革和調整，各類非國有企業，特別是多為集體所有制企業性質的鄉鎮企業，已經開始較快的發展。
